奉新县财政局关于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代理中共奉新县委党校空调采购及安装询价采购项目（交易编号：CG2019006A）投诉处理决定书
奉财购投诉[2019]1号
奉新县骏欣贸易有限公司：
投诉人：奉新县骏欣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先谋
电话：18720659999
地址：奉新县赤田镇十五亭
被投诉人1: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  
法定代表人：傅龙海  
电话：13870515800
地址：奉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被投诉人2:中共奉新县委党校
法定代表人：孙有华
电话：13807955826
地址：奉新县冯川镇仲尧路
    投诉人对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代理中共奉新县委党校空调采购及安装项目（交易编号CG2019006A）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1月17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 此次询价文件第43页采购清单和技术参数存在设限，排除其他品牌参与投标。在我公司向奉新县政府采购中心及采购人提出质疑后询价采购文件未做修改。
    2、投标人提供事实依据，列举各品牌产品参数。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被投诉人称：      
    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本项目没有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条款；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也没有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更没有任何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潜在供应商。因符合以上条款要求的品牌很多，请你公司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选择最佳配置产品投标。招标技术条款维持原要求不做修改。
[bookmark: _GoBack]  经调查：我局在收到投诉书后，对询价文件中的参数仔细审核，确认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责令重新修改询价文件 ，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奉新县财政局
 2019年1月28日    
